法院院长访谈节录

京华时报 王丽娜

在这次的“媒体眼中的人民法官”的集中采访报道中，我们有两种渠道去“管窥”当地的司法状况、基层法官的工作状态等。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观察，深入西南边陲最基层的法庭，从基层法院的现实进行考量。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聆听、探究，从法院的“高端”领导中，去把握最新的司法动向。
谈乡土社会中的法官
田成有  （三级高级法官、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云南之行，山路难走，行程紧凑。我和南方都市报、人民日报云南记者站、春城晚报的媒体同行，竟然创下凌晨采访的纪录。采访对象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日常工作中偶被提及的学者型法官；采访时间是凌晨12点至1点半，如果是“秉烛”夜谈真可称为一段佳话。 
费孝通在他那本《乡土中国》里有一节专门写乡村的诉讼与调解，他还妙趣横生的提到，他曾在乡下参加过一次调解，乡绅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脾气，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因此，乡土社会中基层法官的状态在采访中屡被提及，同样的问题也给了田院长。

不料，田院长听闻此问题，哈哈大笑，他曾专门撰写论文《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我们算是问对了行家。田院长说，中国社会有许多的规则、风俗等，在乡土社会中，法官必须学会用群众的的思想，跟老乡拉家常的方式沟通，做群众工作。执法中还需要经验和长期的把握。田院长说，一个刚到基层的大学生，只会机械的按照法律条文套，是行不通的。如果不深入基层，不认识国情，“给人的感觉就是空的、漂的，沉不下去”。

“你到一个农民家庭里，不会抽两袋烟，讲民族语言，他不会认同你”。学会如何与群众沟通，案子才更容易解决。“法庭不能成为战场，法官只是发放奖牌，要重视疏通，做好调解工作”，调解是最高的审判艺术，“没人愿意打官司”。

随后，田院长还向我们讲述了基层法院、法官的现状，人才的流失和储备等。

你幸福吗？采访后期，田成有副院长转移了他关于司法的论述，向在座的记者抛出了一个问题。

随后，他又自顾自的说道，很多人太迷恋外在的物质，这无疑也是说给在座的我们。

他说，我们一定要在内心中知道什么是闪光的东西，在内心中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分为三个层次。职业境界是其一，只有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做一个社会人是其二，一个人要学会协调各种关系，学会为人处事。第三是找到内心的追求，才能找到成功和快乐。“功成名就是一种幸福，你们自己的幸福是你们内心的幸福”。 田成有以大理州南涧县公郎镇法官龙进品为例说，“他为什么不走，我看他是找到了他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谈环保法庭的先进经验  

赵军  （贵阳市中院院长）

    赵军院长在为我们介绍贵阳市中院的工作亮点时，果然让在在座的媒体记者们“眼前一亮”， 国内首家独立建制的环境保护审判庭和法庭就在贵阳市。

赵军院长介绍说，2007年11月，在贵阳市创建了全国首家环境保护法庭。拉开了贵阳市重点保护全市人民“三口水缸” 即红枫湖、百花湖和阿哈水库水资源以及一切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环境资源保卫战的帷幕。清镇市环保法庭专门审判涉及“两湖一库”水资源保护、贵阳市辖区内水土、山林保护等一审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及相关执行案件。

环保“两庭”成立至今，依法审理水污染、环境公益诉讼等各类案件360多件，结案率94.37%。赵军院长说,成立环境保护法庭后，经过不断地探索，已有几起环保案件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全国法院目前受理了4起环保公益诉讼案件，贵阳有3起。

因国内尚未有环境污染损害的专业鉴定机构，那环保案件中的环境污染损害如何来认定？

赵军院长说，这个情况“比较头疼”，“环境保护说起来很重要，但治理起来太难，它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人为因素也太多”。环保法庭专门聘请了贵州省省内环境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成立环保专家咨询委员会，共有委员9个，同时还从中选出几位人民陪审员。根据案件需要，贵阳市两级法院应适时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或聘请相关专家就污染问题、因果关系、损害结果等进行论证。关于鉴定机构的问题，赵军说，在森林方面，贵州暂时还没有专门的鉴定机构，需要送到四川去鉴定。目前，贵州已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了，请求在贵阳市建立一个专门的鉴定机构，以防止拖延诉讼时间。

赵军说，环保公益诉讼，找不到原告人，检察机关可作为原告起诉，“现在我们把原告主体扩大到每一个民众上去，谁都可以起诉”。 赵军举例说，在百宝湖边有一个烂尾楼，９年没有得到解决。民间组织向环保法庭提起诉讼后，立案当天，相关部门就撤回了烂尾楼的建楼手续，“９年没有得到解决的烂尾楼案件，不到10天就得到解决”。

 
谈社会舆论和媒体监督

唐林   （六盘水市中院法院院长）

    在贵州之行的尾声阶段，唐林院长是我们最后采访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我们将一个个较为棘手的问题接连扔在唐林面前，甚至还包括法院的维稳工作，他都一一沉稳接招，娴熟回应。采访结束后，我们称赞他做“新闻发言人”本领过硬。

在与唐林院长谈到法官人才流失的话题时，唐林院长详解了法官跳槽的三大原因。其中之一是，社会对法官的期待值比较高，给法官造成很大的压力。我们追问，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他开门见山的回答，“只要一个法官有问题，社会舆论就会提升到整个行业。这给法官增加不少压力，让法官办案战战兢兢的”。他解释说，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等都有程序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交织起来约束法官。其次，法官引用的法规和文件，又都是公众知晓可查的，如果有误，当事人的指责非常明确。

有没有这样的负面案例，我们再次追问。唐林“自爆家丑”说，某法官因在一份刑事判决书中，将时间和地点写错，造成当事人不断反映问题。这名法官不堪忍受压力，提出提前退休。

从社会舆论的话题，进而延伸到传媒监督与司法的关系。唐林表示，“法院对媒体的监督应该持欢迎的态度，司法提倡公开、公正，就不应该怕人监督，监督对司法公开、公正也不会造成伤害。哪怕是这种监督本身有缺陷，也不应该怕”。

唐林说，从他个人的感受来讲，媒体监督的案子总体上效果不错，“法官也是人，有人监督是一个预警，法官就会更加重视这个案件。否则案子办错了，当事人有意见，媒体要曝光你。我自己觉得监督是个好事”。

唐林院长认为，媒体与法院打交道，重在沟通，媒体对司法实践中的东西并不完全理解，沟通会使报道更准确、更贴近事实。比如说，很多案子都是在审理中事实逐渐明朗化，“刚开始时，可能事实还处于A状态，审理中会发现事实必然是B状态，媒体如果从A角度切入，就会与事实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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